昌吉州经信系统指导企业安全生产工作方案

为切实加强安全生产工作，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，根据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》、自治区、州党委、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要求，按照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、齐抓共管、失职追责”、“管行业必须管安全、管业务必须管安全、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”的原则，特制定昌吉州经信系统指导企业安全生产工作方案。
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成立州经信系统安全生产指导工作领导小组
组  长：刘锡鸿  州经信委党组副书记、主任
成  员：陈义华  州经信委党组成员、副主任
韩冬兵  州经信委党组成员、副主任
杨鹏飞  州经信委党组成员、副主任
魏中华  州经信委党组成员、总经济师
专家组成员3名       
各县市经信委主任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州经信委电力执法支队，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由州经信委党组成员、副主任韩冬兵兼任；日常工作由电力执法支队具体负责、各有关科室配合。
二、检查时间、范围、方式
工作时间：2018年7月10日至2018年10月30日
工作范围：全州规上工业企业及民爆企业、电力设施
工作方式：组成专家对县市、园区规上企业及民爆企业、电力设施通过实地查看、查阅资料等方式，指导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
工作重点：学习遵守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，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的建立情况、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情况、企业“五落实五到位”，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情况；“三同时”制度执行情况，安全培训教育、应急演练等工作的开展落实情况，重大危险源的安全管理情况；行业领域企业的消防安全工作情况等。
三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综合科、电力执法支队做好开展指导安全生产工作的协调工作。
（二）各县市、园区按照通知配合检查并安排企业指定专人提供各类所需资料备查。
（三）指导组要认真梳理安全生产中存在的问题，提出整改措施，指导企业加强安全生产工作，并每三天上报一次工作进展情况，综合科、电力执法支队做好资料收集、统计回档工作。
（四）指导组严格执行八项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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